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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第二點、第三點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會報之任務如下： 

（一）決定災害防救之基

本方針。 

（二）核定災害防救基本

計畫及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之

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 

（三）核定重要災害防救

政策及措施。 

（四）核定全國緊急災害

之應變措施。 

（五）督導、考核中央及

直轄市、縣（市）

災害防救相關事

項。 

（六）督導、推動災後復

原重建措施。 

（七）指定災害防救法或

其他法律未規定之

其他災害及其中央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 

（八）其他依法令所規定

事項。 

二、本會報之任務如下： 

（一）決定災害防救之基

本方針。 

（二）核定災害防救基本

計畫及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 

（三）核定重要災害防救

政策及措施。 

（四）核定全國緊急災害

之應變措施。 

（五）督導、考核中央及

直轄市、縣（市）災

害防救相關事項。 

（六）其他依法令所規定

事項。 

災害防救法一百十一年

六月十五日修正公布，配

合災害防救法第六條修

正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任

務內容，增列第六款、第

七款之任務內容，原第六

款其他依法令所規定事

項改列於第八款。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

由本院院長兼任；副

召集人一人，由本院

副院長兼任；委員二

十八人至三十二人，

由院長就下列人員派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

本院院長兼任；副召集

人一人，由本院副院長

兼任；委員二十八人至

三十二人，由院長就下

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為應科技部業於一

百十一年七月二十

七日改制為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爰

第一項第十七款有

關委員派（聘）兼機

關名稱及首長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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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兼之： 

（一）本院政務委員。 

（二）本院秘書長。 

（三）本院發言人。 

（四）本院政務副秘書長。 

（五）內政部部長。 

（六）外交部部長。 

（七）國防部部長。 

（八）財政部部長。 

（九）教育部部長。 

（十）法務部部長。 

（十一）經濟部部長。 

（十二）交通部部長。 

（十三）勞動部部長。 

（十四）本院農業委員會主

任委員。 

（十五）衛生福利部部長。 

（十六）本院環境保護署署

長。 

（十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

任委員。 

（十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主任委員。 

（十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主任委員。 

（二十）海洋委員會主任委

員。 

（二十一）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任委員。 

（二十二）本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主任委員。 

（二十三）本院主計總處主

計長。 

（二十四）本院原子能委員

會主任委員。 

（一）本院政務委員。 

（二）本院秘書長。 

（三）本院發言人。 

（四）本院政務副秘書長。 

（五）內政部部長。 

（六）外交部部長。 

（七）國防部部長。 

（八）財政部部長。 

（九）教育部部長。 

（十）法務部部長。 

（十一）經濟部部長。 

（十二）交通部部長。 

（十三）勞動部部長。 

（十四）本院農業委員會主

任委員。 

（十五）衛生福利部部長。 

（十六）本院環境保護署署

長。 

（十七）科技部部長。 

（十八）國家發展委員會主

任委員。 

（十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主任委員。 

（二十）海洋委員會主任委

員。 

（二十一）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任委員。 

（二十二）本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主任委員。 

（二十三）本院主計總處主

計長。 

（二十四）本院原子能委員

會主任委員。 

（二十五）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主任委員。 

將科技部部長修正

為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主任委員。另

配合本院行文機關

次序，將國家發展委

員會主任委員改列

於第十七款，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主

任委員改列於第十

八款。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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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主任委員。 

（二十六）具有災害防救學

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三人至七人。 

本會報委員任期二

年，連聘得連任。但非由機

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得隨同

召集人異動改聘之。 

（二十六）具有災害防救學

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三人至七人。 

本會報委員任期二

年，連聘得連任。但非由

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得隨

同召集人異動改聘之。 

 


